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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人口老化，年金體系的改革議題逐漸在世界各國中發酵。在

許多福利國家退卻的文獻討論中，都指出由於年金體系的成熟、雙重

J給付、和利益團體等制度性因素限縮了福利改革的範固與路徑，呈現

路徑依穎的模式。不過，我們研究發現雖然世界各國年金體系改革模

式不鑫相同，卻部分呈現制度變遷或甚至是典範轉移的情形。我們選

擇年金體系兩種模式的代表國家.貝弗里奇模式的英國、與俾斯麥模

式的德國做為比較研究的個案，從制度變遷的觀點分析兩個國家在

1990年代晚期與2000年之後的年金體系變革。英國年金改革的議題

集中在解決老人貧窮問題、和加強公私部門的協力關係，因此主要措

施是將傳統的 SERPS轉變成由國家承擔的 S妞，讓無法有 SP泌的人

口群能夠獲得第二層年金的所得保障，以避免落入貧窮。德國年金改

革的議題則是側重於非薪資勞動成本的降低，以「自願的補貼式年金」

彌補法定年金的所得替代率的降低，並且增加了資產調查式的基礎年

金。我們發現兩個國家的年金體系結構逐漸朝向世界銀行的多柱模

式;不過其變遷的模式，英國在 2000 年的年金變革是屬於典範連

續;德國則屬於漸進式典範轉移。

關鍵字:英閩、德國、年金改革、路徑依賴、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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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人口老化、少子化和全球化等結構的變遷，以及國家所面臨

的財務壓力，已經促使福利國家變革成為當代先進國家不可避免的課

題，重點之一便是佔了社會支出比重相當高的年金體系。不僅個別福

利國家、甚至國際組織也都提出7年金改革努議，如著力於年金體系

變革的世界銀行即積極推動年金體系朝往新自由主義的多柱模型

(mu1ti pill盯) , 2005年時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即建議年金體系應

分為五柱 1 ，國家、市場與家庭都必須在年金體系中負擔起一定的責

任 (Ho1zmann and Hinz, 2005) ，以便逐漸減緩國家在年金體系中所負

擔的財務壓力。 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打著第三條路或是新社會民

主口號的左翼政黨紛紛執政，如美國、德國、義大利、英國和法國

等，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行動，年金體系即是改革行動中首要的改革標

的。一方面，第三條路的支持者希望降低年金體系在社會支出中的高

比重;另一方面，貝IJ延續早先新自由主義者對市場機制的重視，希望

逐步提高「市場」在年金體系中的重要性。

然而，年金體系改革在政治上和自身制度上面臨著歷史制度論所

謂的「路徑依賴J (path dependency) 邏輯: Pau1 Pierson (1994; 

1996; 2004) 檢視福利國家改革的歷程，指出福利國家自身的制度僵

固性對行動者(如政黨、工會、企業組織或是政治人物等等)偏好以

及行動的限制，進而形成所謂的路徑依賴。一方面，由於制度所形成

的利益團體在改革過程中挑戰執政者的改革能力，限縮了國家的改革

可能性;另一方面，制度轉換之間所形成的轉換成本(雙重給付問

1 第零控為非繳費式的最低保障體系，多以資塵調查形式呈現;第一位是薪資相闋

的年金體系;第二柱則是「強制性」的個人儲蓄帳戶制;第三位為自顧性的私人年

金體系，最後一柱，則是由家庭和其他非正式網絡提供經濟安全的支持 CHolzmann

andHinz，刮目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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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也限制7行動者改革的選擇 (Pierson ， 1996; Myles and Piers凹，

2001; Jens凹， 2007 )。因此， Esping -Andersen (1996) 認為當代福利

國家改革的邏輯即是維持現狀的邏輯。不過，福利國家重構過程的現

實狀況似乎並非如此，也引起了社會科學界對路徑依賴概念的反省。

事實上，歐洲福利國家或多或少進行改變制度邏輯的改革行動，如瑞

典 (Jochem， 2007) 或是德國 (Bleses and Seeleib-Kaiser, 2004) 都呈

現出典範轉移的現象。因此，有關福利國家改革的研究焦點，逐漸從

解釋路徑依賴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轉向為(福利)制度如何變遷，以及

其變遷模式為何( Streeck and Thelen, 2005; Trampusch, 2005 )。

為了嘗試研究制度變遷的不同模式，本研究還取英圓與德國年金

體系為本研究的個案，主要著眼雨點.首先兩國在當時都擁有共同的

理念型態。 1997年之後英國的新工黨 (New Labour) 與德國的社會

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 SPD) 相機取得政

權。隨之在 1998年，兩國的總理Tony Blair和 Gerhard Schröder共同

發表一份有關第三條路的聲明 ， Europe: The Third Way/Die neue 

Mitte 2 ，希望能夠不再受限於傳統左派和右派意識型態的框架中，政

策能夠與時俱進以符合社會經濟脈絡變遷的需求。

其次，兩國的制度差異是不同模型中的典範。就福利體制而言，

英國被視為自由主義福利體制，德國則是屬於保守主義福利體制，其

中的因素有很大一部份是源於年金體系的差異:英國沿襲濟貧法的傳

統，強調國家與個人責任的共同分擔，因此在貝弗里奇之後逐漸建立

起多柱模型的年金體系;德國則是從俾斯麥起建立社會保險式

2 德文 Die neue Mitte '直譯為新中間路線。而德文「第三條路」則係 Der dritte 
Weg 。在德國的政治脈絡下，並未有所謂的極端的兩端，不論是社會民主黨或是基

督民主黨都極力往中間移動 (Clasen， 2005: 135) 。因此， Schröder所領導的社會民主

黨以「新中間路線」闆別基督民主黨的「舊中間路線J (Bonoli and Powell, 2004: 
53) 。不過，本文依然延續既有文獻多以The Third Way稱之 (Hall， 2002; Bonoli and 

Powell,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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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surance) 的年金體系，提供年金給付給予屆滿70歲的老

者，或是因為身心狀況無法工作的失能者 (Hennock， 2007: 213; 

Bonoli, 2003)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設計上的差異也影響年金改革的

策略選擇與相關行動者的偏好:英國主要是屬於兩黨制的內閣制，獲

得選舉勝利的政黨將可主導政策方向，磷立責任政治;德國則是屬於

多黨制的內閣制，大多必須仰賴兩個以上的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因此

其制度設計的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求得社會共識 (Bono泣， 2000;

Cals凹， 2005; Immergut and Anderson, 2006) 。因此，如果就歷史制度

論觀點觀之，屬於自由主義信利體制和西敏寺民主體系的英國，比較

容易產生制度和其內在邏輯的轉變、甚至是制度典範的轉變;棺皮

的，保守主義褔利體制和協合式民主體系的德國，不容易產生制度變

遷或是典範轉移，而被稱為「維持現狀的政治J (the politics of status 

quo) (Esping-Andersen, 1996) 。

本文嘗試藉由對德國與英國年金改革的研究，修正上述歷史制度

論的看法。我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德國與英國在制度改革上採取了什

麼樣的方式?其制度變遷的模式為何?儘管英國制度的變革幅度明

顯，是否便代表其制度邏輯的改變?而德國的社會保險年金體系歷經

數次改革，使其給付水準下降，是否意昧著它持續維持於既有制度路

徑，也就是所得維持的邏輯並沒有改變?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探

討英國與德國在提出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思維的新工黨與社會

民主黨主政下的年金體系改革，同時也企圖回答上述問題。我們發現

德國在紅綠聯盟主政下，於2001 年引進自願性的補貼式年金體系，

以加層化的方式改變了既有制度邏輯的運作，從以法定年金為主體逐

步轉變為公私混合的型態，而且制度變遷是呈現漸進的方式，逐步造

成德國年金體系的典範轉移 (Hinrichs and Kangas , 2003; Hinrichs, 

2003; 2005; Schmähl, 2004; 2007; Bem缸， 2005; 2007) ，而非隨即引起

制度典範的轉移。相反的，英國在新工黨主政下的年金改革雖然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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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黨的年金改革目標，積極鼓勵個人參與私人年金體系;另一方面

卻也強化國家年金體系的保障，包括S2P和PC的引進，使得戰後建

立在貝弗里奇報告中基本公私年金混合原則並無改變，反而沒有典範

轉移的情形(Schul扭曲d Moran, 2006; Pembert凹， 2006) 。

這樣的分析結果有理論上與政策研究上的雙重意涵。在理論上，

我們呼應當前對於福利制度連續與變遷的討論，嘗試從年金制度邏輯

的視野，解析出典範連續或典範轉移的現象差異，希望藉此提供另一

個瞭解當代西方福利改革的角度。另一方面，我們期待透過對德、英

年金改革的分析，進一步掌握西方福利國家如何在制度上回應人口老

化與財務吃緊的壓力，提供台灣年金制度發展的政策選項參考。以下

的分析首先與當代西方褔利制度改革的理論文獻對話，指出暸解褔利

制度如何變遷以及其轉變機制的重要性;緊接著將焦點轉移至德國與

英國在 1990年以後所謂「第三條路」思維下的年金改革，藉此分析

個別改革路徑中年金制度連續與變遷的軌跡。最後，我們試著在這些

分析的基礎上，反省這些發現的制度理論蘊涵，以及它們對於當前研

究台灣年金改革的理論意義。

貳、制度的連串賣與變選

近二十年來的福利國家改革歷程引起社會科學界的注意，不論是

在理論或實證上都有相當豐富的文獻( St缸隘， 2006) 。其中， Pierson 

(1994; 1996) 針對西方福利國家福利改革的研究，有著承先啟後的重

要性，因為他將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概念(或因韻遞增;

increasing retum) 重新應用於政治學上，進而形成「福利國家的新政

治J (the new poIitics of welfare state) 的研究典範 (p間son ， 2001) 。

他的路徑依頗概念主要是沿用自制度經濟縈對古典經濟學邊際效益遞

減和 Pareto均衡假設的反動。首先，古典經濟學認為個人的偏好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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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經濟效益是由饋遞減 (diminishing retum) ，但是制度經濟學者

從經濟制度史發展的角度指出經濟制度在特定條件下有可能會產生回

饋遞增的效果，進而形成制度鎖入(Jock-in) 式的路徑依賴，就像是

常被提起的VCR市場即是一例3 。其次，則是Pareto最適性的反駁。

古典經濟學認為隨著完全市場機制的運作，制度或是最後經濟結果將

會是Pa悶。均衡。制度經濟學者指出制度結果存在著多重均衡的可能

性，像是VCR市場或者是Polya Um的抽球實驗4 。

因此，制度經濟學者指出制度一旦被選擇之後，即會透過制度回

饋遞增機制不斷進行制度的再製，形成所謂的制度路徑依煩。其中，

對制度經濟學者而言，有四種制度回饋遞增機制特別重要(1)開

啟成本高:一且制度的開啟成本相當高峙，就會在既有的制度下不斷

地投資，形成所謂的回饋增強的效應 (2) 學習效果:而大量的學

習效果則是可以降低生產成本 (3) 合作效果:一個人在市場競爭

的優勢通常是處在與對手的策略互動當中，而此種效果會促使個人與

其他行動者進行協調，採取單一的策略，來降低交易成本 (4) 反

3 制度經濟學學者也舉例說明。如Arthur (1994: 2) 研究 VCR市場時，也發現在長

期市場競爭之後，較有效率的機制反而被淘汰。在早期VCR市場存在兩種不同的系

統，分別是VHsf日 Beta系統，每一種一旦被選擇出來都會有累積市佔率的效果，進

而逐漸淘汰另外一種。在此兩種系統競爭的過程當中，由於播放VHS系統的機器市

佔率較高，在技術互補性因素下，使得VHS系統能夠在VCR市場競爭當中有效的進

行回饋遞增，進而淘ì:t Beta系統。在VCR市場競學當中，其經濟均衡的結果可能呈

現VHS和Beta兩種，最後呈現 VHS均衡，只不過是當初VHS被選擇出來，而不是最

有效率的。

4 反駁Pa扭曲單一均衡假設最常被提出的例子，是Polya Um的抽球實驗。從中，可

以發現在第一次抽球的關鍵轉折點 (critical juncture) ，被選出的顏色將會透過回饋遞
增的機制，不斷的加強出現同樣顏色的機率，使其穩定的發展。易言之，路徑依賴

觀點認為在關鍵轉折點所被選擇出來的制度將會限制或甚至決定未來往後制度的發

展，並且達到穩定均衡。對他們而言，這無關乎被選擇出來的制度是否是最有效率

的一種，而是在關鍵轉折點時被選擇出來的制度，能夠透過回饋遞增的機制不斷再

製以穩定制度的均衡，因此制度的均衡可能是多葷的(虹thur， 199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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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式預期:更重要的是，自我實現的預期反應。當制度開展之後，會

對個人形成特定的結構誘因，而內化於個人的行為當中( Arthur, 

1994: 112; No巾， 1990) 。因此，對制度經濟學者而言，路徑依賴可以

定義為 í一旦發展的路徑踏上了軌道，網路外部性( network 

extemalities )、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衍生的主觀模型將會加強

這個軌道。 J (No巾， 1990: 99) 據此，制度一旦被選擇之後，就會產

生回饋遞增效應，限制既有制度變革的可能性。

Pierson (2004: 30-40) 將這個想法應用到政治學當中，指出政治

學跟經濟學應用路徑依賴概念的差異之處。首先，政治行動通常是集

體行動，所以其制度化政策的成本相對較高。一且制度或是政策制度

化之後，將會不斷形成自我加強的動態機制，讓集體行動者或是組織

傾向維持既有的制度化政策與制度。其次，政治過程中必定會有權力

不對稱的問題。當特定的行動者擁有制度化的規範權力時，容易強加

制度規範於他人之上，因此其權力的行使將會形成自我加強過程，以

期能夠改變遊戲規則，強化自身的權力。第三是制度密度:制度本身

對個人行為的限制，當與個人權利義務越相關的制度，其制度密度也

就相對越高，因此在個人對制度的期待與適應之下，就不容易改變遊

戲規則。最後，政治複雜性和不透明性.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完全資

訊和完全理性的假設之上，但是政治學並非如此。在政治複雜性與不

透明性的情況下，政治行動必須共享共同的信念或是意識型態，藉此

達成行動者之間的網絡效應和預期性調整。因此信念系統的建立將會

不斷自我加強，強化制度或政策的路徑。

因此， Pierson利用路徑依賴概念詮釋福利國家改革時，說明福

利國家為何沒有發生如新自由主義論者所預言的自由化，而年金體系

的制度連續性即是他最好的例子，包括開啟制度成本高、合作炊應、

反應式預期和學習效果都被包括於分析之中 (Myles and Pierson , 

2001; Pierson, 1994) 。受到他的影響，學者如 Swank (2002) 和H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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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ephens (2001)在對全球化影響的研究中，更進一步指出制度

的差異會形成福利國家改革模式的差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由於制度

密度相對較低、旦政治體系亦是屬於否決點相對較少的憲政體系，而

容易促成福利國家制度和政策的變遷。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

福利國家，福利制度密度相對較高，容易形成社會大眾的支持，旦政

治體系為多黨制的內閣制，其憲政體系否決點也因此相對較多，阻礙

或是限制宿利國家制度變遷的可能性。

然而，以Pierson為代表的歷史制度論過度強調歷史順序和路徑

依賴的概念，使得他們對制度變遷的解釋過於封閉，缺乏理解制度變

遷的可能性，這也成為歷史制度論主要的挑戰 (Ebbingha肘， 2006;

Immer:阱， 2006: 242; Thelen and Steinmo, 1992) 。歷史制度論過於強調

歷史事件對往後發展的限制，而無法解釋行動者為何會突然偏好另外

一個新的制度，最後陷入封閉式的路徑依賴，無法解釋制度變遷的不

同模式。雖然歷史制度論中也提供對制度變遷可能性的解釋，亦即制

度會不斷再製而形成穩定的制度發展路徑，因此制度變遷的唯一機制

在此一解釋下即為突然斷裂式的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由於

制度本身具有再製機制，藉由外力的衝擊，促使制度瞬間的斷裂呈現

長期穩定的發展，形成制度變遷或是典範轉移 (Thelen and Steinmo, 

1992: 15) 5 。不過這種中斷均衡模式面臨兩個問題，首先，制度變遷

的動力不見得一定來自制度外部，有時制度本身就是危機的來源，同

時也是制度變遷的動力 (Thelen ， 2003: 213) 。其次，就經驗研究而

言，制度變遷往往呈現漸進的方式，而非中斷均衡模式的突然轉變。

尤其建立在制度之間高度互補、且行動者相互合作的體制之中，由於

制度之間的功能互補性，常常使得制度變遷不可能以突然轉變的制度

替代模式為主，而是以逐漸轉變的模式為主 (Streeck and Thelel1, 

5 Skocpo1 (1979)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即是一例，認為除非透過強烈的外力街擊，否
則制度將不會產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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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且 Pierson對福利國家改革的研究，過度強調可觀察到的決策對

制度變遷的影響。基本上， Pierson認為制度的變遷必定是行動者決

策所造成的，譬如對給付水準或是資格的改變。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些

行動者可以從制度內部透過不同的方式，如議題設定或是否決制度變

遷，促成福利國家長期的變革以及演化 (Hacker， 2005: 44) 。同樣的

批評也可以見於Ebbinghaus (2006) 對於路徑依賴以及路徑分離

(path departure) 的區隔:行動者不會完全受限於制度邏輯的限制，

行動者除了本身具有能動性之外，隨著外在環境脈絡的改變，也可能

改變行動者之闊的權力平衡關係。在制度發展過程中，行動者會不漸

進行策略性的互動與競爭，以設立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而且這些

策略可以是積極性改變制度的規範，或是消極否決制度變革的可能

性，讓制度逐漸在社會經濟脈絡下失去原本的功能。在這個脈絡中，

Hacker (2005: 45-49) 指出行動者的互動策略取決於既有制度的限

制，可以區分為「內部變遷的阻礙J 和「政治環境傾向維持現狀的能

力 J 前者指制度本身是否形成阻礙制度改革的力量，例如年金體系

在成熟之後極有可能結晶化所謂的福利國家捍衛者，或是形成雙重給

付的問題而阻礙年金制度的改革能力。後者主要指外在政治制度脈絡

對行動者能力的限制與偏好形成的影響，例如Immergut and Andersen 

(2006) 分析年金體系變革時所採用的否決點 (veto point) 概念，否

決點越多的憲政體系限縮制度變遷的可能性，反之亦然。因此，當政

治環境脈絡傾向維持現狀的能力高時(如否決點多的憲政體系) ，會

鼓勵行動者從制度內部本身進行改革。行動者在不同的制度環境限制

下，所採取的策略會隨之不同，因而使制度隨著行動者策略的差異，

而透過不同的機制促成制度典範轉移。

依據「內部變遷阻礙」以及「外在政治環境維持現狀傾向」兩個

面向，可以如表 1 區分出四種制度變遷的機制，分別是制度的加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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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yering) 、功能轉變( conversion) 、漂流 (drift )和替代 (replacement)

(Pierson, 2004; Streeck 叩d Thelen, 2005: 18-30)' 簡述如下6 。

晨 1 制度變遷的四種縷式

政治環境維持現狀的傾向 內部變遷的阻礙

高|低

高 | 漂流 | 功能轉變

低 | 加層化 1. 替代

資料來源: Hack曰'， 2005: 48 

一、加層化

當內部變遷的阻礙高，旦政治環境傾向維持現狀的能力低峙，制

度的變遷即可藉由加諸新制度或政策於既有的制度上，雖然短時間內

既有的制度結構並不會有所改變，但透過長時間的制度效果將會逐漸

改變制度的典範和其內在邏輯。

二、漂流

當內部阻礙變遷的能力高，且政治制度維持現狀的傾向明顯峙，

制度變遷的模式可能會採取所謂的不作為，讓原本的舊制度功能逐漸

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其與現實環境脫軌而失去功能。

三、制度功能的轉化

當內在變遷的阻礙低時，政治制度卻不容易產生新制度，那麼行

動者可能會透過制度的功能轉變來誘發制度的變遷。因此，功能轉變

係指透過新目標的採用，或是新行動者被涵蓋於制度當中，進而促使

原本制度的功能與角色改變。

6 替代發生在內部政治變遷阻礙與政治環境維持現狀傾向都很低的情形，這點在西

歐的民主國家中並非常態，因此在底下就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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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制度變遷機制的討論，適度解決歷史制度論在面臨制度

變遷時的問題。主要的創見在於點也制度典範的轉移型態不見得是透

過可見的制度改革，而是制度與外在環境之間的落差、或是制度功能

內涵的改變等所引起。從這點出發，制度典範轉移不一定是實質的制

度改革，如年金體系改革中最常出現的退休年齡的延長、給付公式的

改變、財務準備方式的改革等等，而是制度內涵的轉移。

除了筆握制度變遷的機制以外，此處的一個關鍵點在於如何決定

制度內涵的改變已經到了典範轉移的程度?我們在此運用 Peter Ha!l 

( 1993) 的「政策典範J (policy paradigrn) ，做為判斷德國與英國年金

體系制度變遷程度的標準。 Ha!l從研究英國貨幣政策的歷史過程中，

指出政策典範轉移可以分為三個位階:一階的水準性(Jeve]) 調整，

譬如年金體系的保費的調降或調漲。其次是二階的工具性

( instrurnents )調整，譬如透過年金給付公式的調整，改變體系的結

構與功能性。最後是三階的目標性 (goal) 轉化，係指社會安全或是

福利國家體系中基本哲學價值或是意識型態的實質變化。對我們此處

的分析而言，只有當年金政策的目標，也就是背後的年金制度邏輯

(例如單柱或多校年金架構)產生變化之後，才能稱作制度的典範轉

移。我們認為Ha!l對於制度典範轉移的階段與定義有明顯的劃分，他

指出制度典範轉移是一個牽涉到不同位階的過程，只有當制度的發生

日標性轉化時，制度的變遷才能稱為典範轉移。透過這種判斷的標

準，我們可以分析德圓與英國年金制度變遷的位階圖像，以及其制度

的典範轉移。

在接下來的部份，我們利用歷史制度比較分析法，強調個案之間

的制度結構上的差異，並且透過歷史過程分析的方式，瞭解個案之間

制度變遷的差異與過程 (Gre汀， 2006) 。就此，下面的主要研究主體為

1990年代末期之後，分別由社會民主黨與新工黨主政的德國與英國年

金體系的制度變革過程。由於制度變遷是長期的過程，而非短期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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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察到的變化，因此，如果對於著重於特定時間的分析，可能會過

度詮釋特定時間內的研究個案的體制結構與歷史脈絡(Hinrichs and 

Kang肘， 2003: 574)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嘗試著透過制度結構的歷

史脈絡瞭解其制度變遷的影響。我們除了嘗試描繪德國與英國年金體

系的歷史制度圖像，以瞭解其制度遺緒之外，分析的重點將放在 1990

年代末期以及2000年以後德國與英國的年金改革，嘗試歸納並解釋

兩者改革路徑的發展。

參、德國:從單柱體系走向多柱體系

福利國家比較研究中，德國一直被視作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的典型

國家， 1970年代面臨石油危機時，運用提早退休當作回應失業問題

的主要政策工具，造成社會安全體系的財務負擔大為增加，因而被形

容為「只有福利沒有工作J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惡性循環

(Esping-Andersen, 1996) 。此一歷史制度的遺緒，導致德國 1990年代

的年金改革主要問題集中於如何降低保費(非薪資勞動成本) ，這點

與英國年金體系所面對的歷史制度脈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底下我們

會先介紹德國年金體系的制度遺緒，闡述德國傳統的年金改革模式;

緊接著分析德國於 1990年代之後，由於緊迫的財政壓力，進行一連

串的年金改革，從而逐步改變了原本社會保險式年金體系的制度邏

輯。

一、制度遺緒

德國法定年金體系在 1889年即已形成，不過在一開始，年金保

險體系是以由保費支應的薪資相關退休年金為主，並旦輔以一般稅收

支出的均一給付年金(每年50帝國馬克)。由於此一年金體系的給付

是以退休前的名目薪資計算，因此給付總額很難支應退休後的生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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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Schm油1，鉤。4: 163) 0 1957年德國取消均一給付的體系，並旦建

立起薪資相關的動態標準來計算年金給付額;另一方面，財務體系也

由原來的完全準備提存制度，改變成隨收隨付制。使得年金給付自此

隨著實質薪資連動，並且給付水準達到適當的水準，縮小白領階級和

藍領階級之間的差異 (Kohli and von Kondratowi缸， 1987: 136) 。維持

老年經濟安全(Lebensstandardsicheru月)從此成為所有退休年金的

主要功能，而這次的年金改革也成為奠定德國福利國家核心和其年金

模式的典範。

1957 年之後，雖有許多年金改革的法案通過，如 1972年通過彈

性年金7 、和 1980年代計算女性生育或是家庭照顧責任的年金點數。

但是都還沒有改變德國年金體系中以法定年金為主要支柱的內在邏

輯。不過， 1990年代以前的危機回應模式卻相當程度影響到後來改

革的歷程與選擇。受到制度本身的限制，德國生產體制和福利體制對

經濟情況惡化的回應方式，呈現一個相當規律的模式:高度獨立性的

中央銀行和零碎性的聯邦主義，使得德國無法利用策略性的擴張性財

稅或是貨幣政策做為經濟危機的立即性回應，以維持充分就業或是接

近充分就業水準的高就業率8 。同時，高程度的貿易開放和出口依賴

使得德國政治經濟對於突然性的需求或供給變動相當的脆弱。而德國

組合主義式的薪資協商體系雖然允許某種程度的實質薪資彈性化，卻

不足以創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因此福利國家(主要為社會保險體系)

成為回應經濟危機的緩衝器，以及減少勞動力供給的手段 (Manow，

2001: 208-209; Streeck and Trampusch, 2005) 。受到既有制度的限制，

使得當時德國回應經濟危機的模式相當僵固，皆是以提早退休減少勞

7 允許繳納超過35年保費的勞動者，可以在的歲時提前請領年金給才。

8 德國中央銀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讓政府必須要保證緊縮性的財稅規範，而這些

社會保險體系預算的財務自主性提供政府強烈的誘因，將財務的責任從一般預算當

中轉移到其它的部分，或是減少國家在社會支出上整體的財務責任 (Manowand

8eils. 2日 0 日: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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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供給做為回應失業危機的方式，因而造成非薪資勞動成本和退休

人口雙雙增加。前者限縮了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後者則降低了

工會薪資限制的意願。此種方式陷入經濟停滯與社會安全負擔加重的

惡性循環，但是卻也同時開啟了 1990年代之後年金改革的機會之

窗。讓Kohl和Schröder政府能夠藉由論述福利國家危機(非薪資勞動

成本危及競爭力、和高社會支出危及年金體系的未來性和正當性) , 

進行一連串的改革， r重建J 或是「現代化J 成為合法性改革行動者

的主要論述 (Bono!i and Palier, 2007) 。

(一) 1990年代德國面晦的特殊挑戰與年金改革

1989年 11 月 9 日的晚上，柏林圍牆倒塌，兩德隨即在 1990年統

一。除了東西德貨幣之間的兌換匯率固定轉換之外，更重要的是東德

與西德之間的制度融合;不僅西德的社會國制度引進東德，並旦東德

的社會伙伴(企業和工會)希望能夠引進西德高生產力/高薪資的生

產體制，使得東德的薪資急速上升，單位勞動成本瞬間高漲(假設西

德為 100 '買IJ東德的單位勞動成本 1991 年時為 150.6 '而製造業更是

高達 190.9) (Manow, 2001: 224) 0 這使得東德的產業一瞬間失去競爭

力，大量東德企業倒閉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再加上由於東德地區原

本屬於共產國家，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大多數的人都擁有相對完擎

的就業記錄，使得退休人口大多能夠領取自l標準的年金給付，或者因

為擁有35年的繳費記錄，能夠在63歲時申請退休。東德地區利用提

早退休的人數因此暴增，社會保障體系的財務支出也隨之上升

(Manow and Seils , 2000; Streeck and Trarnpusch , 2005; Trarnpusch, 

2005) 。為了彌補社會保障體系財務的赤字，必須提高保費來把注社

會保險基金，這使得非薪資勞動成本反而更加上揚。同時，為了降低

非薪資勞動成本，聯邦政府以稅收補貼社會保險基金，使得聯邦政府

補貼社會保險基金的比例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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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發展使得德國年金保險格外承受壓力，因為受到歐盟「成

長與穩定協定」的限制，德國必須進行年金制度的改革，降低社會性

支出與非薪資勞動成本，以符合該項協定的要求9 。由於統一後德國

非薪資勞動成本節節升高， Kohl政府將扭轉提早退休的趨勢列為政

府的優先目標。 1996年通過年金改革法案，主要在於加速 1992年年

金改革的進程的。 1996年的改革(成長與就業促進法 W:那hstum軒

und Bes心häftigungsförderungsgesetz) ，聯邦政府採用許多措施企園壓

抑利用失業給付退出勞動市場的人數。早於 1992年的年金改革中，

規定在2002年之後提前在 65歲退休的人將會領到較少的年金給付，

每提早一年其給付將會減少3.6% 。在 1996年的法案當中，進一步將

這個措施提前到 1997年實施，並旦加速這個漸進的過程。而對女性

而言，提前退休而減少年金給付的措施預計在2000年開始實施，並

旦預定在2004年底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 (Hinrich丸 20的)。

然而，年金改革的壓力並沒有因此消失，受到人口老化、全球

化、歐洲統合等因素的影響，議題的討論開始從減少給付和提高退休

年齡的議題轉向激進改革的可能性，其中的議題包括均一給付的基礎

年金(Grundrente )、財務準備方式轉變成基金制(Kapitaldeckung )、

9 í成長與穩定協定」是當時的德國財政部長Theo Waigel在 1996年歐盟的都柏林高

峰會中堅持提出，意在確保加入貨幣聯盟的會員國政府(當時著眼的是南歐國家)

遵守財政紀律，以維持歐元的貨幣信用。主要規定為各國政府每年的預算赤字不得

超過該國國民生產毛額的 3%門檻，並維持中長期的預算平衡或接餘。

10 1992年年金改革主要包括二個政策措施，第一個政策回應即是決定要逐步提昇退

休年齡。第三個為將年金給付中的指數由毛所得 (Bruttoeinkommen) 改成淨所得

(Net阻einkommen) ，而且為了平衡財務，更採取所謂的自我規範的機制，其中包括

兩項原則，第一是年金準備金必須維持或是高於一個月的年金支出，一旦低於一個

月的準備金時，將會提高保費故為支應。第二是將個人所得和年金連動。因此，年

金調整率是和平均淨薪資相闕，並且個人的淨年金給付相對平均淨薪資是維持均衡

的狀態。同時逐步增加聯邦政府補貼年金保險基金的比例至20% '以降低非薪資勞

動成本。相闊的細節可兒 Heine (1 990) : Nu l1meier and Rüb (1 993) : Leisering 
(1992) ; Stolleis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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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強制保險或是自願加入。而最後政治的討論上則是集中在兩

點:減少年金支出的增加，以減少未來世代的財務負擔;同時減少非

薪資勞動成本，以促進德國的國際競爭力 (Rür呵， 2002:146-148;

S chmähl , 2004) 。最後的改革計量在 1997年立法，預計在 1999年實

施，決定否決稅收支應的基礎年金，而維持由保費支付的確定給付制

年金體系。這個方案的幾個主要的改革方向為身心障礙年金的部分，

將其法定退休年齡調為 65歲，不論男性或是女性，每提早一年將會

扣除3.6%的給付，因此若在 62歲退休(僅限於繳納35年以上保費的

被保險人) ，身心障礙年金將會減少 10.8% 。此外，嚴重身心障礙年

金的請領年齡從60歲提高到的歲，因此在63歲以前退休的身心障礙

者領取的給付將會減少。其次是對女性撫養小孩而工作中斷的補償，

讓女性能夠中斷工作以撫養小孩，但是其年金保險的資格能夠繼續累

積 II 。最後最重要的改革是將影響年金支出水準的「人口要素」

(demographischer Faktor) 考量進年金公式的調整計算當中，使得年

金給付水準由 70%降到64% 。由於人口老化因素，使得未來年金保

險如果不增加保費的話，那麼就必須減少年金給付的水準。而最後的

方案是考量預期壽命的因素，連動年金給付的水準。這意味著年金給

付的水準將會與人口因素和平均淨薪資的發展運動。

Kohl政府在工會與SPD的反對下，強行通過上述的 1997年金改

革立法。由於SPD在 1998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與綠黨共同組成紅

綠聯盟的聯合政府，第一件事情便是通過「糾正社會保險暨保障勞工

權益法案J (Gesetz zu Korrekturen in der Sozialversicherung und zur 

Sicherung der Arbeitnehmerrechte) ，全盤否決 1997年的年金改革內

II 1992年金改革規定若是父母一方養育自 1992年起的生的小孩，可以在法定年金保

險中換算為三年的平均保費時間，養育 1992年前出生的小孩則計為一年的平均保費

時間，以彌補父或母親因為育兒所犧牲的就業時間。這個措施自 1992年即開始採

用，之後則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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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移除了其中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中的「人口因素J '並旦恢復身心

障礙年金的給付率。不過當時的Gerhard Sch的der政府同樣面臨給付

水準高居不下，而且要維持甚至降低非薪資勞動成本的困境。因此

Schräder以一連串的方式來抑制非薪資勞動成本的上揚，其中最重要

的是引進「生態稅J (Ökosteuer) 來支應年金保險支出，其次是將年

金給付水準的調整與消費者物價連動掛鉤，而不是與淨薪資的連動

(Streeck and Trarnpusch, 2005) 。這些措施雖然讓保費微幅下降，然而

卻讓聯邦政府的預算達到極限，因而出現另外一波改革的聲浪，認為

唯有抑制保費費率的成長，才有可能維持法定年金保險的制度穩定。

二、紅綠聯盟的改革

(一) 2001 年的年金改革

1999年時，當時的勞動部長Walter Riester提出可以建立強制性的

私人年金體系，使公共年金體系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並且藉此抑制非

薪資勞動成本的上揚。但是受到工會和各方的反對，最後的改革則是

以稅收補貼的方式鼓勵勞工自願加入私人年金體系。此年金改革在

2001 年實施，被視作德國年金體系典範從 1989年到 2001 年轉移的標

誌。其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給付調整公式的改變、社會救助式年金的實

施、和自願性私人年金體系 (Hinrichs and Kangas , 2003; Hinrichs, 

2003; 2005; Schrnäh1, 2004; Berner, 2005; 2007) 。

第一個改革措施是改變法定年金給付的公式，讓年金給付水準逐

漸下降，預計 2030年時，年金給付的所得替代率將會從70%下降到

64% (標準的退休者，擁有45個年金保險點數)。另一方面則是藉自

減少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和寡婦年金給付。其中給付調整公式的改變，

讓原本以保費費率做為依變項的原則，轉變成以年金給付水準做為依

變項的調整方式。這是從以往「支出導向的收入政策J 轉變成「收入

導向的支出政策」。這些給付減少的措施意昧著，一方面是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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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保費和給付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則是給付水準可能甚至會低於

目前的社會救助給付標準(平均淨薪資的40 %) 12 。法定年金給付的

所得替代率逐步下降，打破了自 1957年確立的由法定年金維持老年

經濟安全原則，這是第一個典範轉移的面向。

有鑑於此， 2001 年的改革增加了社會救助型的基健年金給付，

將領取一般年金低於一定額度的退休者，納入年金體系當中。此體系

的基礎年金依然是建立在一般救助體系的原則上，只有兩點差異:第

一、資格申請者的父母或是小孩的所得和其他的資產毋需計入每年十

萬歐元的資產調查當中。第二、每月所領取的一次給付可以附加在其

他常態性的給付上 (Bemer， 2005: 4) 。這兩點讓年金給付低於一定水

準的退休者，更容易獲得基礎年金的救助，比較沒有傳統社會救助體

系的烙印化效果。由於以往德國並沒有最低保障的基礎年金設計，這

樣的新制也意味德國年金體系典範的轉移，這是第二個典範轉移面向

(Hinrichs, 2003: 的)。

隨著法定年金給付水準的逐年下降，鼓勵私人年金的發展成為必

然，用以彌補個人總額年金的降低(但是對目前退休或是即將退休的

世代並沒有多大的補償)。一開始政府計畫推動強制性的私人年金體

系，但是由於媒體的大肆抨擊，後來決定改為補貼自願性私人年金體

系的方式，進而改變了德國年金體系中公私混合的界線( Berner, 

2007; Schmähl, 2007) 。在年金給付調整公式當中，將其與淨薪資的連

動改成與「修正後毛所得J (modifiziertes Bruttoeinkommen) 的運

動，指的是平均毛所得減去繳納給法定年金的平均保費和貼補私人年

金的保費後的所得淨額 (Schmähl ， 2004: 174-176; Bemer, 2005: 3) 。政

府建議在2002年開始，工作人口群應該要繳納毛所得的 1 % '而且之

後每兩年增加 1%' 預計在2008年將提昇到4% 。因此修正毛所得將

12 如果在65歲退休，其薪資點數只有28.1 的話，那麼其所得替代率將會只達到平均

淨薪資的40% 。參考 Schrnähl (2004: 176-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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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國家貼補私人年金的費率增加逐漸減少，而連動的年金給付也

會隨之減少。既有的私人年金體系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獲得國

家的補貼。國家補貼私人年金的費率進度表如下。由表2中也可以看

出，除了國家的補貼之外，繳交的私人年金保費也可以同時在申報所

得稅時扣除，可申請抵兔的額度自 2002年的 525歐元逐步上升到2008

年的2，100歐元。

表2 德國政府針對自願性年金的補助額一質表

時間 獲得最局補 需自繳 需自繳之 年度最局 年度最椅子 最晶免稅額

助需繳之保 之最低 保費額 基本補 女補助額

費額 保費額 助額 (一個小孩)

2002-2003 所得總額 1% 60e 最晶補助 38e 46e 525 e 
保費額減

去補貼額

2004-2005 所得總額2% 60e 最晶補助 76E 92e 1050e 
保贊額i戒

去補貼額

2日。6-20日 7 所得總額3% 60E 最局補助 114E 138E 1575 e 
保費額減

去補貼額

2008起 所得總額4% 60E 最高補助 154E 185 E 2100e 
{果費額滅

去補貼額

資料來源: Bemer, 2007: 132 0 

除了補助僧人的私人年金之外， Schröder政府也在補助企業年金方

面有許多著裊，其補助方式十分類似上述的私人年金補助模式 (Bruno

Latocha and Gtü位， 2001; Bruno-Latocha and Tippelmann, 2003) 。經過2∞1

年的年金改革，德國企業年金確立有五種形式:企業直接給付年金

( Direktzusage )、企業直接為員工加入保險 (Direktversicherung )、企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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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基金( Pensionkasse 或 Unterstützungskasse) 、企業年金

( Pensionsfonds) 13 。凡是勞工自願從稅前薪資扣除一定比例的領度

(2008年最高額為2，544歐元)繳入雇主選擇的企業年金形式，其繳納

的部份可以申報兔稅 (Entgeltumwandlung) 。重要的是2001 年年金改

革賦予勞工這項權利，可以在勞資談判工資時直接向雇主爭取企業年

金的設立。同時企業雇主必須確保員工在退休時請領企業年金時，額

度至少與過去繳交的保費總額相符。而只要員工在該企業工作5年以

上，且年滿 30歲以上，企業就必須確保該員工應享有的企業年金權

利 (Unverfallbarkeit) 14 。

傳統德國退休所得政策主要是依賴第一層的法定年金體系，因此

被稱作「單柱取向J (one-pil1缸 approach) ，大約有80%人口群的退休

所得來自於這個隨收隨付式的年金體系，其他退休後的所得來源，包

括職業年金和私人年金體系都僅是補充性質而已 (Hinrichs ， 2003: 

15 )。然而，為了維持70%的所得替代率，國家開始補貼私人年金以

彌補法定年金的不足，使得整個退休所得政策逐漸走向「多柱取向」

( multi且pillar approach) (Hiurichs, 2003) 。私人年金體系會隨著個人繳

納進私人年金體系的保費增加而擴大，這也意昧著老年的經濟不平等

將會隨之擴大，而且其重分配的效果也會降低 (Schmähl ， 2004; 

Hinrichs, 2b03) 。因此對私人年金體系的貼補，不僅意昧著其財務準

備方式已經從隨收隨付制逐漸轉向部分基金制，更是意昧著福利背後

邏輯的轉向，從「互相依賴J (mutual dependence) 轉移至「自我補

13 限於篇幅，此處不擬深入介紹這五種企業年金形式的差異處。值得一提的是企業

直接給付年金與企業問協同基金為行之有年的制度，企業年金 (Pensionsfonds) 才是

2001 年年金改革後新出現且受到政府補助的企業年金形式，主要以資本投資積累其

本金總額，同時必須透過基金保障措施，確保員工退休權益不會因為企業倒閉而受

影響。

14 2001 年以前的規定是必須在一個企業工作 10年以上，且年滿35歲以上，才能享

有這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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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J (self-sufficiency) (HecJo, 1986) 。這是 2001 年年金改革典範轉移

的第三個面向。

(二) 2004年金改革

德國 2002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民黨與綠黨的紅綠聯盟政府險勝

而再度執政。 Schröder總理隨即宣布進一步的勞動市場、醫療保險與

年金保險的改革，並敦請重要的經濟學者 Bert Rürup成立一個委員

會，討論如何改革德國的社會安全體系。關於年金部份，這個委員會

提出兩個建議:提高自 1969年後出生世代的法定退休年齡(由的歲

調高至 67歲另外在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中加入所謂的「永續性要

素J (N achhaJtigkeitsfaktorl '以退休人口與勞動人口之間的比例做為
調整年金給付的基準 15 。後來到了 2003 年，年金給付的發展顯示

2001 年改革所依據的保費計算標準仍舊過於樂觀，政府決定進一步刪

減法定年金給付的增加速度，以減緩未來保費費率的負荷。於是在

2004 年通過了「年金保險永續法 J (Rentenversicherungs

Nachhaltigkeitsgesetz) ，確定在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中計入永續性要

素，以維持年金給付與保費費率發展之間的平衡。根據新的計算公

式，至 2030 年時，年金淨替代率將由目前的 70%降至 58.5 % 

(Bemer, 2007: 139) ，遠低於2001 年預佑的64% '這樣的發展也確立

了德國年金保險鼓勵私人年金更為必要 16 。

2004年的年金改革延續鼓勵私人年金的大方向，擴大補助私人年

15 事實上，紅綠聯盟於 2004年所通過的年金改革中，永續性要素與前述被撤換的

1997年金改革中構想的人口要素具有同樣的功能，都是以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比翠

的消長做為調整年金給付水準的依據。可以說 1997 年的年金改革不是敗在內容理

念，而是政消氛圍還對這種補利做退的想法有顧慮。

16 此外， í年金保險永續法」再次限縮了被保險人就學期間所能拆拯的年金保險點

數，同時也提高中老年勞工自於失業後申請年金給付的法定退休年齡(由 60歲提高

至63歲)。請參考: Reimann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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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範園，並且簡化私人年金課稅的原則。除了受雇勞工與職員外，

自營業者也可以在加入私人年金保險項目時申請政府的補助，同時享

有投保保費免稅的優待。另外，為了因應歐盟要求會員國統一對退休

所得課稅的原則，紅綠聯盟政府又制定了「老年所得法J (A1tersein

künftegesetz) ，將原來規定針對勞工就業時繳交的年金保險保費謀徵

所得稅 (vorgelagerte Besteuerung) ，統一改為在他們退休時才針對所

領取的年金總額課稅 (nachge1agerte Besteuerung) ，以避免不一的課

稅原則造成對不同類別被保險人的年金權益有差別待遇( Bruno

Latocha and Tippe1mann, 2004) 17 。此外， 2004年也改革了法定年金保

險的承載者組織結構，將傳統上分類為勞工與職員保險的區分打破，

將原來分別負責兩者的法定年金保險承載者協會 (Verband deutscher 

Rentenversicherungstr誼ger) 與聯邦職員保險署( Bundesversicherun

gsangesta1t für Angestellte) 統一為德國年金保險聯會 (Deutsche

Rentenversicherung Bund)' 直接管轄各邦的區域年金保險承裁者。

從上面針對2001 年與 2004年的年金改革分析，可以觀察到德國

的年金體系與運作邏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圖 1標示了當前德國年金

體系的制度特徵與涵蓋的被保險人範疇，由固 1 可以看出，近年的兩

次改革帶來的變化主要集中在「企業附加年金體系」與「個人附加年

金」兩個部份，主要是透過財政補助與政府認證私人年金保險產品的

方式，一方面確保私人年金市場的穩定運作，同時藉此鼓勵勞工與自

營業者積極購買私人年金產品，以因應可預見的法定年iz給付水準逐

年下降趨勢。
德國年金體系改革歷史過程，從 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一連串改

革措施，標示了Hal! (1993) 所稱的三序階段政策典範轉移過程。早

17 這個改變的另一個原因是因應軍法法院在2002年的判決，要求聯邦政府必須遲至

2005年統一對法定年金保險中不同類別被保險人的年金所得課稅原則，不得在不同

類別被保險人中有不同的課稅方式，造成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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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 1992年以及 1996年的年金改革多是利用保費以及退休年齡的水

準性調整做為改革手段。而 1997年的年金改革即是要透過重新指標

化給付水準的方式，做為降低保費水準以及給付水準，此即為工具性

調星星。最後，則是自 2000年後確定的年金私有化策略，徹底告別了

德國自 1957年後所確立的以法定年金為主幹的方式，邁向以多層保

障為原則的老年保障，可說是突破路徑的典能轉移，被德國學者稱為

是從「年金保險政策J 過渡到「老年保障政策J (Hinrichs , 2005; 

Lamping and Rüb, 2004; Nullmeier 2003; Schmäh1, 2007) ，此為三階的

目標性調整。這樣並不是說俾斯麥年金體系的世代契約邏輯就此完全

向人口老化與全球化的壓力屈服，轉向變型為貝弗里奇式的資本積累

邏輯;比較確切能觀察到的是兩者運作邏輯的共同使力，以國家調控

的福利混合模式提供老年經濟保障。

個人階 自戚個人峰的或倚苦

加牟金

自8萬 受輔助孟控1fH量的保"產品

多保者

企業附 核工 企業年企 公務單位 公務員退

如年企 海運業 附加年企 休金體系

體系 鐵路業 保險

法定年 自由業年 農民牟企 特殊職業年金條消 年金保險 承狼是?

全體系 全4草帽全 保險 德國牟金保俊聯會

法定年食保險

悉，是牟金(實在調全)

無強$保 自由業 農民 手工業者、藝術家 礦工 其他 公給民

被保
除'"弱者 等自由業 海i草葉

織道業等
自告人

員工

;!益者 勞工l\一復職員

私人產業部門 公家部門

固 1 2004年改革後的德國年金體系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Schm油1， 2004: 156修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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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年金改革歷程中，可以發現德國受限於內、外部阻礙壓力皆

強的限制，使得 1980年代之前的年金改革面臨許多困難。然而，早

期利用提早退休的手段卻耗盡其年金體系的制度存續能力，使得德國

不得不在 1990年之後進行一連串的改革過程。雖然此一改革過程

中，社會民主黨或基督民主黨皆有不同意見，但是卻能夠形成年金改

革的共識，主要因為當時的政黨以及社會團體都體認到年金改革是勢

在必行 (Hinrichs and Kang帥， 2003: 577) 。儘管 1990年代中的一連串

年金改革措施，暫時無法改變德國年金體系的制度邏輯，它們卻逐步

導向 2001 年的關鍵性年金改革。由此可見德國年金體系的制度典範

轉移並非如傳統歷史制度論所言，是受到外在壓力衝擊而促成制度典

範在短時間內轉化。而是透過一些小步驟的系統性改革，進而在2001

年時以自願性私人年金體系的加層化，改變了整個年金體系的制度邏

輯。

肆、英國:強化多柱年金體系的特色

英國與德國年金體系有許多制度上的差異，不過英國年金體系的

最大特點在於年金制度改革過於頻繁，使得年金體系除了第一層基礎

國民年金體系之外，從來沒有機會成熟 (Marier， 2008: 146) 。一方

面，因為英國政治制度屬於所謂的西敏式模式，使制度改革相對於協

合式民主體系的國家會較為容易 (Bonoli ， 2000) 另一方面，則是

第一層的基踏國民年金給付水準過低，使其年金體系呈現高度公私年

金混合，導致了年金體系的高度複雜性，最後引起制度效率不彰和效

用遞減 (Pemberton， 2006) 。

因此，基本上，英國年金體系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第一層

BSP給付過低，導致許多沒有第二層年金的退休者面臨貧窮的問題。

其次，由於第一層年金給付水準過低，因此，高度發展的第二層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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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包括目前的國家第二層年金、職業年金體系和私人年金體系)

演變成為相當複雜年金體系。這兩個問題是過去年金體系歷史發展遺

留下來的產物時，也是新工黨在執政之後亟欲解決的問題。欲理解英

國在最近十年內的年金改革歷程以及其制度變遷的模式，必須回到年

金制度的歷史脈絡，瞭解其問題的形成與制度限制。

一、制度遺緒

英國最早的全國性年金體系是於 1908年戶封建立的非繳費式的資

產調查年金體系。之後在 1925年時，國家健康保險體系 (Nationa1

Hea1th Insurance System) 中有一部份為繳費式的年金體系的。此一繳

費式的年金體系也成為貝弗里奇報告書中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

(Pemberton, 2006: 44) 。在二次戰後，一方面，由於當時團結的氣

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戰峙的通貨膨脹降低了當時的財務成本，因

此於 1946年時順利通過了貝弗里奇報告書所建議的內容鉤，建立了

國家基礎年金體系 (Basic State Pensi凹， BSP)' 是一普及式、均一給

付和均一保費的年金保險體系。不過同時也保留了 1908年的資產調

查式的年金體系。

不過在貝弗里奇報告書中，影響後來年金體系發展的是最重要的

兩點原則，一為最低保障原則 r社會安全必須透過國家與個人的合

18 英國年金委員會 (pension commission) 在 2004年的第一份報告即指出 「英國年

金體系的問題反射7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在年金體系中決策和承諾的累積性效果和非

預期性的影響」旬. vj)。

19 在 1938年時，大約有2100萬人被涵蓋於此一體系之下，不過此一年金體系僅給付

65歲到 70歲的五年期限，之後超過70歲以上者則回到 1908年的那個年金體系，不

過不需接受資產調查。

四不過在 1946年政府的國民保險法，卻否決報告書中應該要繳納超過20年保費的原

則，因為大部分在這之前都無法繳納超過 20年的保費;且另一方面，在失業給付

上，報告書提出只能領取六個月的領取期限，以避免反工作誘因，不過實際上失業

給付的領取時限卻為一年 (Hi11， 1990: 29-3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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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國家在組織化社會安全時不應該扼殺了個人誘因、機會和責

任;在建立國民最低保障水準時，應該要預留空間，並鼓勵個人積極

以自願性行動提供高於最低水準的保障給自己與其家人J (Beveridge, 

1942: paragraphy 9) 。此一原則主要是為了提供給高所得人口群能夠

透過其他年金體系，包括職業年金和私人年金體系，補充其第一層年

金體系不足 (HiIl， 2007: 28) 。易言之，國家角色僅負責最低保障的部

分，市場與家庭在老年經濟安全中都必須負擔一定的責任。

第二是均一給付不日均一保費原則。透過此一原則，保障了低所得

人口群的年金權利。因此均一給{寸的低度給付水準，保留了或是促進

高所得人口群可以自由選擇其他私人或是職業年金體系的社會基礎。

基本上，均一保費原則是建立在國家與低所得人口群之間的社會契約

關係，不過同時也意昧著很難藉由提高保費來提高給付水準，這即是

所謂的貝弗里奇緊身衣 (Beveridge strait-jacket) (Pawcett, 1996) 。雖

然貝弗里奇的報告書中，指出財務準備方式希望採取基金制

(funding) ，而非隨收隨付制。但是當時執政黨為了保障 1925年時參

與繳費式年金體系的人口群，將過渡期縮短至十年，只要繳納十年就

可獲得全額年金權。為準備此一大量的財務支出，財務準備方式只好

改為隨收隨付制。此一轉變，強化了國家與繳費者之間的財務契約，

形成 Pemberton (2006: 43-57) 所稱的契約式鎖入效果( contract 

locked-in) 導致後來的年金體系的變革強化了後來對第二層年金的需

求。

因此從 1950年代開始，給付水準不足的問題逐漸浮現檯面，當

時因為物價上漲侵蝕了年金體系的實質價值，使得BSP的給付水準低

於貧窮線水準，導致許多僅領取BSP的人，必須依賴資產調查式的所

得支持方案。另一方面，則是領取基礎年金的人逐漸增加，並且均一

保費必須維持在低所得人口群能夠負擔的水準，因此社會保險的財務

逐漸出現問題 (Lynes ， 1997: 310; Bonoli , 2000: 59; Pembert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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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因此，工黨和保守黨都提出以薪資相關體系來取代或是補充均

一給付的不足。不過兩個政黨中，依然有不同之處，首先是國家在提

供年金的角色。工黨認為圓家必須負擔起大部分人的基本所得安全，

而保守黨則是認為高於基本年金的部分應該由私部門來負責 (Lyn帥，

1997: 310-311) 。此外，一般而言，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要高達70%

以上才能夠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準。因此，在均一給付的BSP年金體

系下，許多高薪資的勞動者，如果沒有私人年金的話，都無法維持其

退休後的生活水準，這些高薪資的勞動者比起低所得的勞動者更需要

附加的所得相關年金體系。在這樣的脈絡下，當時的工黨在 1957年

提出「國家年金體系J (nationa1 superannuation) 21 。他們主要的目標

在於適當的年金給付，因此一開始要提高基礎年金的給付水準。另一

方面，保守黨則是在 1959年時參考Phil1ips報告書泣，提出分級年金

體系 (Graduated Pension Scheme) ，讓個人能夠增加保費支應改善個

人年金給付水準的基金，且允許受雇者參加契約外的職業年金(HiIl, 

1990: 36) ，同年在保守黨政府推動下實施。基本上，分級年金除了建

構國家與職業年金的伙伴關係之外，也解決了 BSP短期財務問題

(Pemberton, 2006: 51-53) 23 。

但是，分級年金體系並非完全沒有問題。第一、通貨膨脹很快侵

蝕了給付的實質價值;第二、女性有很大一部份被排除於外;第三、

到這個體系的提出主要在減少優勢的少數人(領取私人年金)和劣勢的多數人(僅

領取國民年金)之間的不平等。工黨計輩將領取職業年金的人口群排除在薪資相關

年金之外，除非他們願意被contract-in進來(這也是之後contract-out概念的來源)

(Lyn凹， 1997: 312) 。

22 Phil1ips委員會於 1953年成立，主要針對當時年金問題而成立。於 1954年時提出

報告書。

自此點可以從當時財政部的備忘錄中可以發現 「應該鼓勵私人年金體系的成長，

這可以促進社會的穩定。此外，長期而言，他可以減少個人依賴政府的體系，甚至

可以讓政府去除昂貴的普及主義。且可以讓年金給付的原則是建立在需求之上」

(Whiteside, 2003: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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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權利在不同部門或是委外和委內之間的轉移，並沒有足夠的保障

或是過於模糊不清(Whit臼i逝， 2003: 26) 。因此，在 1964年工黨執政

之後，為了解決BSP給付水準過低，實施所得保障(income gu盯聞記e)

方案24 。同時嘗試要發展出一個更普及的國家年金體系，希望能夠擴

展累進年金的國家體系，以提供更多人能夠進入所得相關的年金體系

當中。不過在 1964-1970年間，工黨實際上卻面臨無法在短期內有效

改善年金所得替代率的問題，因此其年金改革的進展相當緩慢，在無

法實現其年金改革的理想時，就已經下台 (HiIl， 2007: 29) 。而保守黨

在執政之後，主張透過擴大以職業為基礎的年金方案，主要重心置於

個人儲蓄的方式。在取得共識之後，於 1973 年通過社會安全法改

革，以漸進的方式擴展早期的所得相關年金體系。不過此時第二層年

金體系並無太大的進展。但是，隔年工黨政府重新取得政權後，於

1975年時通過社會安全年金法案，實施著名的國家薪資所得關連年金

(State Eaming-Related Pension Scheme, SERPS) ，意味著由國家做為第
二層年金的主要提供者，但是法案中也允許購買 SERPS之外的職業

年金或是私人年金體系。易言之，工黨政府已經在年金體系上妥協，

雖然讓國家負有提供第二層年金的責任，但是同時也藉由不同的方式

將責任轉移到企業或是個人身上。

由於SERPS是採取隨收隨付制的財務準備方式，在燈期內雖然

可以舒緩國家的財政壓力，長期則受到人口老化和制度成熟的壓力，

財務危機隨即成為主要的議題之一。因此在 1979年 Thatcher所領導的

保守黨政府執政之後，即開始進行年金改革。首先，將BSP的給付水

準改與物價指數運動，雖然短期看來對BSP給付水準並沒有太大的影

響，但是長期而言卻有相當程度的削減 (Hill ， 2007: 31) 。其次，

24 此一方案是由工黨訂定一個新的全國最低給付標準，在此一樣準保障下，每一位

過去囡 BSP給付不足而接受國民救助者，都可以獲得所得補充( income 
suppl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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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時提出的綠皮書25指出希望逐漸廢除SEPRS '並且以私人年

金體系代替。但是由於牽涉甚廣，也可能損及個人年金權，因此並沒

有實行詣。雖然SERPS最後被保留， 1986年時通過的社會安全法案

卻大量削減了 SERPS的給付水準幻。不過，由於政策轉換的行政成

本過高，所以私人年金體系涵蓋人口以高所得者為主，中低所得者多

以SERPS 為主。 1986年的年金改革進一步將英國年金體系推向私有

化的方向，然而過度私有化的影響卻是私人年金基金管理所衍生的問

題， 1992 年發生的 Maxwell不當挪用年金基金的醜聞即是著名的案

例。有鑑於此， 1995年通過的年金改革法案，即是希望能夠建立一

套私人年金基金監管體系和適當的補償措施。

新工黨執政之前，英國即已積極進行私有化的改革。一方面是因

為第一層的BSP給付過低，需要附加年金做為補充，所以職業年金和

私人年金體系發展得相當早。而私有化主要的力量是由保守黨政府所

推動，特別是在 1985年時，當時的保守黨政府在年金改革歷程中遭

遇到許多的壓力和限制。 1980年代保守黨企圖取消現有的SEPRS ' 

以個人年金體系代之。不過在多數行動者的反對下， 1985年 12月所

發佈的白皮書中，主要有兩個方向，分別為利用給付公式的改變加以

25 Thatcher執政之後，打破原本英國年金改革必須建立在共識與合作的傳統，改以

小型任務組織等其它方式做為制訂政策的原則。不過，綠皮書卻遭到各方的反對，

包括傳統且向判果守黨的支持者，如TUC (The Trades Union Cong間蚓、保守黨的支持

者如CBr (The Confederation of B叫岫h Ind田try) 和NAPF (the National Associàtion of 
Pens吐on Funds卜以及財政部。財政部最主要的反對理由是擔憂會引起雙重給付的問

題，而 CBr 貝IJ希望能夠透過職業年金體系做為控制人力資源和累積資本( Bonoli, 

2000: 67-74) 。因此，保守黨於 1985年 12月提出的社會安全法改革白皮書，僅利用

給付公式的改變減少給付，並且允許SEPRS可以委外。

話當時廢除SERPS的建議幾乎受到所有行動者的反對，除了反對黨、工會和反貧窮

社會團體之外，其他一些原本不可能反對的組織，如雇主協會和財政部也都反對

(Bonoli， 2日仰的)。

27 將給付由原有的最佳20年平均薪資改為工作期間的平均薪資;給付水準也由原有

的25%調降為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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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年金給付，早日進一步強化私有化，亦即利用委外的方式，增加企

業以確定提撥式的年金體系為主的誘因 (Schulze and Moran, 2006: 

82) 。即使如此，保守黨政府下的英國年金體系仍面臨兩個嚴峻的挑

戰。首先仍然是老人貧窮的問題:退休人口群中，有一群除了可以領

取BSP給{寸，還有相當優涯的第二層、甚至是第三層年金給付;相對

的，另一群僅領取BSP給付的人口群，卻必須仰賴資產調查式的給付

維持生活 (HiII， 2007: 32-33; Taylor-Gooby, 2005: 124) 。其次是年金體

系過於複雜，且私人年金體系規範不當的問題 (Taylor-Gooby et 泣，

2004: 584) 。這也影響了新工黨執政之後年金改革的選擇與方向。

二、新工黨的年金改革

1997年Blair的新工黨執政之後，於 1998 年發表的綠皮書中指出

年金改革的四個主要目標:第一、籍由取消SERPS減少英國年金體

系的複雜性;第二、引進退休後的最低所得保障，而給付是與國家平均

薪資達動的，以減少依賴社會救助的退休人口群;第三、國家透過非基

金式的國家體系提供更多的幫助給予那些不能為自己退休儲存足夠生

活資源的人;第四、透過適當的第二層年金體系鼓勵個人責任訝。綠

皮書在 1999年通過，成為福利改革和年金法案的基礎。

2000年之後，英國年金體系可以區分成四層(見圈 2) ，第零層

的最低所得保障年金(Minimum Income Guarautee, MIG) 、第一層是

由國家所提供的基礎年金 (BSP) 所構成;第二層是由國家、企業或

是私部門所提供的附加年金體系所構成;第三層則是個人所自行購買

的私人年金體系。

28 適當的第二層年金體系，指的是國家提供給那些所得有限的勞工，即是目前的

「國家第二層年金J (State Second Pension, S2P) 。其次是藉自私部門來提供給那些中

高收入的勞工，即是低成本、確定提撥制的「保管基金年金J (Stakeholder Pension, 

SPSs) ，主要是為了取代以往高成本的私人年金 (Blake ， 2日的: 324-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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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基礎年金體系是建立在 1948年貝弗里奇報告書的架構上，

均一給付、均一保費的普及式原則是其中最主要的特色，而此後亦無

多大變化。此體系的財務主要由國家以隨收隨付制的準備方式支應。

基本上， BSP是普及地提供給年滿 65歲的男性和 60歲的女性( 2010-

2020年將會從60歲提昇到65歲)，沒有任何公民會被排除於外訝。

然而， BSP的給付水準相當低，因此一旦沒有任何其他附加年金或

是所得來源峙，老年人往往必須依賴資產(所得)調查式的給付，也就

是世界銀行的第零層。一開始，在戰後所設計的是「國民救助」

(National Assistance)' 之後改成「補充性給付 J ( Supplementary 

Benefitl' 1986年的社會安全法中將補充性給付改成「所得支持」

(Income Support) 0 1999年4月時，再將所得支持體系中提供給退休者的

社會救助類別，獨立成為資產調查式、隨著平均薪資連動「最低所得保

證J(岫rimum Income Guarant時， MIG) (Emmerson，泌的: 172-173) 。

個人年金體系

(PPS) 
國體個人年金
體系 (GPPS)

第三層

職業年金(包

括 DB， DC) contract-out or-in 
第二層

第一層 l 基礎年金〔帥) , PC (GC, SC) 

圖2 英國目前年金體系架構(作者自行繪製)

補

貼

29 領取BSP給付的資格主要是建立在其保費的繳納記錄上，每個工作的人如果薪資

超過主要薪資門檻 (prim旺y eamings threshold, PET) 的話，那麼就必須繳納國民保

險保費 (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而薪資低於主要薪資門檻而高於低薪限制
(lower eamings lim此， LEL)的話，保費只要繳納一半即可。男性必須要繳納44年以

上的保費，而女性買1)要繳納39年才能領取全額年金，不過這點已在2007年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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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第二層年金，完全不同於第一層年金體系，擁有很多選擇。

可以加入由國家所提供的S2P (之前為SERPS) 和 SPSs 、或是企業所

提供的職業年金體系，也可以選擇私部門所提供的個人年金體系列。

2002年4月時， S2P取代 SER悶，一開始依然是薪資相關的年金體

系，不過到了鉤。7年4月開始，則改變成為均一給付，而保費仍然是

薪資連動的累進式費率31 。這是為了鼓勵中高所得者能夠將此一層國

家年金委外給私人年金或是 SPSs (Blake, 2003: 325) 。第二層年金除

了國家所提供的 S2P之外，還有企業所提供的職業年金體系 32 。最

後，第三層年金體系(私人年金體系)中，包括新的Stakeholder年金

(SPSs) 、個人年金體系 (p叮son叫 Pension Scheme, PPS) 、團體個人年

金體系(Group Personal Pension Schemes, GPPS) 0 SPSs是在鉤。1年4

月引進的確定提撥體系，主要提供給沒有私人年金的中高收入者(每

年薪資從 9，5003W21 ，600英銬) ，且 SPSs可以做為S2P的委外年金。

基本上， SPSs是建立在集體安排下，可以自雇主、相關組織或是金

到 70年代開始的SER悶，是國家所提供的第二層薪資相關、以隨收隨付制運作的年

金制度。當個人的薪資高於低薪限制 (LEL)時，除非個人選擇企業所提供的職業年

金或是個人年金體系，否則就會自動成為SERPS的成員(除了自營業者) ，。

31 首先 ， S2P確保所有擁有完整工作生涯的人，都可以領到超過GC的給付水準。其

次，薪資低於每年 9，500英銬的個人，能夠獲得高出 SERPS兩倍的給付水準。第三，

薪資在每年 9，500到21 ，6 日0英錄之間的個人， S2P的給付將會略高於SERPS 的給付。

第凹，如果薪資高於每年 21 ， 600 英鋒的個人，那麼S2P的給付水準將會略等於

SERPS 0 第五，則是這些薪資門檻將會隨著每年的平均薪資調漲。最後，會提供特

別的健惠給予照顧者(包括有5歲以下的小孩) ，和身iL'障礙者 (B1ake， 2凹的: 325) 

32 職業年金體系可以分為六大類，委內的薪資相關體系 (contracted-in salary-related 

scheme) 、委內的貨幣購買體系 (contracted-in money purcha阻 scheme) 、委外的薪資

相關體系 (contracted-out sa旭ry-rela阻d scheme) 、委外的貨幣購買體系( contracted

out money purcha臼 scheme) 、委外的混和給付體系 (contracted-out mixed benefit 

scheme) 、和委外的混和體系 (contracted-out hybrid scheme) (即ake. 鉤。4: 21)。基本

上，只要是薪資相關體系都是以隨收隨付制度為主，貨幣購買體系則是確定提撥制

度，且只有俊四者可以做為 S2P的委外年金體系。關於此六大類職業年金體系，可

以參考 B1ake (2日的: 20日4)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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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務公司做為提供者(Blake， 2003: 325-327) 。基本上， SP泌的出

現主要是為了降低PPS的行政成本，並且希望藉此降低私人年金體系

的複雜性。

此一年金改革希望解決 1980年代年金改革後造成的年金體系過

於複雜問題。因此，以S2P取代既有的SERPS '並且以 SPSs降低行

政成本。不過因為MIG的給付設定高於BSP的給付，卻讓國家年金

體系更為複雜，為此英國在之後又進行了幾次改革。另一方面，則是

加深市場機制在私人年金的奠要性，並且更進一步強化S2P委外的誘

因。易言之，新工黨在 1999年的年金改革，只是強化了英國既有年

金體系的典範，並且繼續強調對市場機制的重視，並沒有出現典範轉

移的現象 (Schulze and Moran, 2006: 82) 。

(一) 2002/2004，ρ007的改革

1999年通過年金改革後，英國依然面臨老年貧窮、年金體系複雜

化和管理機制的問題 (Tayl肘 Goo旬， 2005: 130) ，因此，在2002年、

2004年和2007年都進行了相關的年金改革方案。 2002年通過的年金

改革法案引進「年金信用 (Pension C扭曲， PC)J '除了提供最低所得
保障之外，還希望能夠鼓勵儲蓄而非懲罰儲蓄33 ，旦進一步整合稅收

與給付體系 (Blake ， 2004: 26-27) , PC包括了兩類，一是 GC

(Guarantee Cr叫it) ，即是之前的MIG 。二是 2003 年 4月引進的 SC

(Saving Credit) ，只要的歲以上的退休者有第二層年金體系的保障或
是其他的所得來源時(如儲蓄) ，國家便會補助 60便士/每英銬34 。

易言之， PC通過之後，不會有人只有領取BSP年金給付。

33 以往的最低所得保障都是以資產調查為領取資格的條件之一，囡此會變相懲罰儲

蓄行為，使積極儲蓄的人無法領取給付。

34 第一年sc實施時(別的-20日 4) ，單身戶每過所得在77英銬到 134.5英銬者，最多

可以領取到 13.8英銬，有配偶者所得總和每週在 123英銬到200英銬之間者，最多可

以領取到 18.6英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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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金改革強化年金體系的信用機制。首先，建立年金保障

基金 (Pension Protection Fund) ，主要保障參與確定給付制和混和體

系的職業年金體系的人，預防他們雇主或是公司無法承擔腐大的給

付。其次，則是將職業年金監管組織 (Occupational Pensions 

Regulator Authority) 改為年金監管者 (Pension Regulator) ，除了負有

監管私人和職業年金體系的責任之外，還負責提供消費者相關的年金

訊息和資訊。基本上， 2004年的改革主要是解決私有化所帶來的相

關問題，包括行政與訊息不充分等議題。

2007年的改革涵蓋BSP 、 S2Pt日退休年齡三個部分。首先， BSP 

的部分包括降低全額給付的繳費年資，男性從44年、女性從39年降

低到 30年即可領取全額給付;且在財政情況允許的條件之下，將

BSP中的每年生活支出與薪資相連結。改變BSP的繳費條件，讓每個

人都可以比較容易變得BSP的領取資格。最後，以照顧 12歲以下的

小孩和每週花 20個小時以上照顧家裡嚴重的身障者，來取代以往家

庭責任保障 (Home Responsibility Protection) 。其次 ， S2P的部分則

引進國家保險信用點數 (National Insurance Credits) ，讓那些長期身

心障礙者和有照顧責任的人可以獲得除了BSP之外的年金給付資格。

最後，則是國家年金退休年齡的改革，從 2024年到2046年之間，將

逐漸提高所有勞工的退休年齡到68歲。

英國新工黨的改革，基本上延續前任保守黨政府私有化的方向，

積極鼓勵個人能夠加入委外的私人年金或職業年金體系。但是另一方

面，則是擴大保障低所得者的經濟安全，先將SERPS轉變成為S妞，

且強化資產調查式年金體系，鼓勵個人儲蓄做為另外一層老年經濟保

障的來源 (Schulze and Moran, 2006: 83) 。由於GC的給付水準高於

BSP' 再加上SPSs的引進，使得整個年金體系復雜性的問題依然存

在。此外，在英國西敏寺政治體系中，政策走向一直是由政黨主導，

其政策改革相對容易通過 (Taylor-Gooby et 泣， 2004: 589) ，因此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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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制度的變革即相對較為明顯以及激烈。但是，我們認為這並非意味

著英國年金體系呈現制度典範轉移的圖像。從英國的年金改革歷程

中，英國年金體系的早期發展是透過次系統堆要( sub-system 

accumulation) 的方式，亦即加層化的方式，不斷進行次系統的路徑

鎖入 (Pemberton ， 2006) 。特別是 BSP的部分，自從二次戰後幾乎成

為英圓年金體系的核心，其普及式年金體系的精神至今不曾改變。易

言之，英閻年金體系的改革便集中於第二層年金體系。自從第二層年

金體系制度化之後，不論是保守黨在 1986年 SERPS的委外和改變給

付公式、或之後新工黨將SERPS改為S妞，第二層年金體系的改革都

是透過工具性的政策轉變，強調第二層年金體系的功能轉化，卻都不

涉及三階的目標性轉化。也就是說，英國雖然年金體系變革程度高且

頻繁，卻無年金制度典範轉移的現象，依然是維持在貝弗里奇所設立

的公私混合的多柱模型路徑之中。

伍、結論:第三條路年金改革的路徑差異

長久以來，英國與德國兩國的年金體系被視作兩種相當不同的典

範，不過在新世紀之前後，兩國在第三條路論述下，皆採取了一連串

的年金改革，執行所謂的「現代化」或是「重建」福利關家的措施。

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之後，兩國在兩個面向上出現類似的趨勢。第一、

年金體系的層次結構:英國傳統以來就被視為多層次的年金體系，主

要是因公共年金給付過低，以致於個人必須依賴第二層以上的職業年

金或是私人年金的部分。戰後至今，這樣的制度趨勢並沒有被逆轉，

反而被逐漸強化。在德國方面， 1957年確立以法定年金為主的體

系，使得第二層或是以上的職業年金與私人年金體系並沒有高度發

展。不過在2001 年之後，德國逐漸降低法定年金的比例，並且強化

私人年金的角色以補充前者的不足，同時也實施最低所得保障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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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世界銀行 (2005) 所稱的第零層年金。可以確定的是私人年金

體系的重要性已經逐漸提高，朝向混合化 (hybridization) 的模式前

進 (Natali, 2004) 。第二、與年金體系結構有闋的國家角色:隨著市

場機制的引進，國家角色不僅是直接的福利提供者，也是管理市場行

為的規範者， Leisering (2005) 稱此為管理型國家( regulatory 

state) 。法定年金重要性降低，固然減輕國家的財政責任，但是為了

健全職業生醉金與私人年金，國家反而需要加強規範協調市場的行為。

所以，我們在兩國改革過程中觀察到的是國家角色轉型為管理者的質

變。

雖然都採取了第三條路式的福利改革，我們卻觀察到英國與德國

受到既有制度的限制，其實質改革行動與策略卻有所差異。第一、兩

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同，由此意識到的問題差異也成為後來改革策略與

選擇的不同 (Clasen ， 2005: Ch. 5) 德國在 1970年代中後期，不斷

利用提早退休解決失業問題，使其社會保險支出和非薪資勞動成本成

為後來改革的焦點;英國新工黨所面對的則是源於保守黨將年金私有

化所造成的年金基金管理和老年貧窮問題。第二、兩國的年金改革方

向不同:英國主要利用 S2P加強國家對低所得者的保障，並且提供反

誘因讓高所得者能夠參與其他職業年金或私人年金體系;德國則企圖

補貼私人年金體系，以降低國家在年金體系中的責任，同時抑制非薪

資勞動成本和社會支出的增加。第三、私有化的策略:兩國受到既有

制度的影響，私有化的時機和策略也都不同 (Rein and Turner, 

2004 )。英國年金體系私有化的時機相當旱，主要是採取委外的方

式，之後保守黨和新工黨改革的方向則是進一步強化私有化的方向。

德國年金體系因以法定年金為主，因此幾乎完全限制德國採取委外的

方式 (Clasen ， 2005: 132) ，因此他們所採取的私有化策略是以外加一

層補貼式私人年金體系為主。

最後，傳統相關的研究文獻中，都指出英國由於制度設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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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產生制度變遷或是制度典範的轉移 (Bonoli ， 2000; Hall and 

Soskice, 2001; Esping孔ndersen， 1990) 德國則因為其制度限制反而

不容易產生變化 (Hal1 and Soski凹， 2001) 。然而，從我們的研究中，

我們發現英國和德國的晚近年金改革具有相當不同的制度變遷意涵。

英國的情形，一開始是Hacker所稱的加層化 (layering) 模式，主要

是第二層年金體系的制度化，其中歷經多次的變革。 1990年代後期

新工黨的改革中，則是在既定的多層次年金制度架構中，改善第一層

法定年金保障水準過低的問題，透過功能轉換 (conversion) 的制度

變遷模式，強化國家做為基本年金保障的提供者角色，同時也更進一

步結構化公私混合的年金體系。在這個制度變遷的意義上，英國雖然

經歷多次改革，年金體系卻都維持在 1945年之後貝弗里奇報告書中

所建立的基本原則與路徑之上，也就是以法定年金提供基本保障、企

業與個人年金提供進階保障的制度邏輯 (Pemberton， 2006) 。從貝弗

里奇報告書所建立的公私年金混合的多柱模型，即使經歷保守黨對

SERPS的改革，以及新工黨的S2P及 SPSs改革，都沒有改變其公私

年金體系混合模式。從Hal1 (1993) 的政策典範觀點來看，英國年金

體系的制度變遷階序多處於一階水準性調整或是二階功能性的轉變，

其年金體系的制度內涵或是背後哲學價值依舊維持一致。

反之，一般認為受限於既有制度而不易變革的德國年金體系，在

1990年代後期的改革類似Hacker所稱的加層化，發生的原因在於德

國政治內部阻礙制度變遷的鬥檻很高，但是內外政治環境的改變卻使

得改變現狀的共識愈來愈高，逆轉了政治制度中牽制改革動力的阻撓

慣性。因此，德國年金體系的制度典範過程明顯地呈現了 Hal1 (1993) 

所稱的政策典範轉移中階序逐步轉變過程:從 1989年之後的一連串

年金改革開始，所涉及的一階水準性調整到二階的功能性調整，以及

2001年時試圖在改革第一層法定年金之餘，進一步強化並補充第二層

與第三層年金的保障功能，所呈現的三階目標性調整。( Schmä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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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7; Bemer, 2007; Jochem, 2007; Hinrichs, 2005) 。一開始，雖

然第一層年金的給付水準降低，但是它做為老年經濟生活保障的基本

功能依然存在。這個制度邏輯一直到Rister年金改革被打破，徹底告

別德國自 1957年後所確立的以法定年金為主幹的方式，邁向以多層

保障為原則的老年保障，從傳統「年金保險政策」過渡到「老年保障

政策J (Hinrichs , 2005; Lamping and Rüb , 2004; NuIlmeier 2003; 

Schmähl, 2007) 。所以，相較於英國，晚近的德國年金改革反而導致

了制度背後的邏輯改變，發生典範轉移的現象。

不論是受到第三條路或是新社會民主的影響，傳統的貝弗里奇多

柱模型和俾斯麥社會保險體系似乎不再是那麼截然劃分的兩種對立模

型。在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和 1990年代第三條路意誠型態的主導

下，市場機制幾乎成為年金改革不可避免的治理機制。不過，德國與

英國年金體系變革卻呈現兩種不同的模式。這個結果透露出當代西方

年金改革中制度變遷的深刻意涵，也值得身處台灣的研究者探討未來

台灣年金體系中的制度邏輯將如何轉變，以及制度變遷的相關機制等

等議題。歷經 15年的爭論後，國民年金終於在2008 年 10月開始上

路，且勞保老年給付年金化也已繽於2009年元月 1 日正式實施。在制

度變遷的理論視野中，似乎無法從單一的變遷模式，解釋從 1993年

之後游移於英國多柱模式和德國年金保險體系之間的台灣年金改革。

傳統以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為主體的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因為受到

近來世界銀行的多柱模型影響，逐漸制度化為具有準普及主義(資產

調查式)的老年津貼，提供基本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不過， 2007 

年國民年金體系的制度化，卻將具有準普及主義的老年津貼體系又轉

變成以繳納保費為主的社會保險體系，再度制度化為傳統職業分立的

社會保險體系。台灣年金體系似乎從傳統社會保險體系，轉變成為多

柱模式，再轉變成為社會保險體系，制度之間的轉變似乎不見得是不

可逆轉的，甚至可能是游移於兩者之間。而且從德、英兩國的改革經



40 葉崇揚、施世駿 典範連續或典範轉移?德國與英國年企改革研究

驗來看，未來台灣年金體系可能還會朝向國家角色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就此而言，台灣年金體系的制度變革模式似乎呈現了不同於德國

與英國的變遷模式，這個改革經驗提供了未來的制度變遷研究可以繼

續深化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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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Continuity or Paradigm Shift? Study 
of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K and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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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opulation agei峙， the issue of reforming pension systems 

stands on top of the political agenda worldwide. Numer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retrench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have pointed out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maturity of pension systems, double 

payment burden, as well as interest groups, have cons甘ained the extent and 

scope of welfare reforms , manifesting the staunching effect of path 

dependency. Yet, our rese旺ch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r even paradigm shift despite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ension reform 

worldwide. We choose the prime examples of Beveridge and Bismarck 

pension systems -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as the cases for 

comparison; and analyze their pension reforms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2000s from the persp凹的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case of British 

pension reform , the state centered on the issues of resolving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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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and the synergy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SERPS into the S2P (State Second Pens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dditional income support for those unable to c1aim the SPS (Stakeholder 

Pension Scheme). The German pension reform focused instead on the 

reduction of non-wage labor cost by encouraging voluntary supplement缸y

pensions in compensation for the declining income replace rate of the 

statutory pensions, as well as by introducing means-tested basic pensions 

As pension reforms of both countries 前e gearing toward the multi-pillar 

model of the World Bank, we argue that the British pension reform 

manifests paradigm continuity, whereas the German case demonstrates 

incremental paradigm shift 

Keywords: United Kingdom, Germany, pension reform, path dependency, 

paradigm shift 


